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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眺望景观是城市凸显自我风貌特征的重要载体，对建筑高度进行合理的控制和引

导是塑造城市风貌特色和整体景观的重要手段。通过研究巴黎和北京的城市眺望景观规划控

制方法，从而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我国在城市眺望景观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未来

的相关保护与设计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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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目的

北京和巴黎，作为代表东西方文化的两座世界闻名的历史古城，具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城市

性质。通过分析研究巴黎和北京的城市眺望景观规划控制方法，从而进行对比研究，以发现

我国在城市眺望景观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未来的相关保护与设计有一定的帮助和借

鉴意义。

巴黎与北京城市眺望景观及其保护对比

1 保护时间

首先是城市眺望景观的保护时间差异很大。在城市建筑高度和风貌控制方面，巴黎是实行得

较早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可上溯到 17 和 18 世纪，并在实践当中多次讨论修改。逐渐趋于

完善。而北京虽然在建国初期就对城市的建筑高度控制有了关注，并引发了一些争论，然而

直至 1985 年，在学术界的呼吁下，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才提出《北京市区

建筑高度控制方案》，可以说比巴黎整整晚了 2个世纪。

2 保护深度

其次，从控制深度来说，北京的建筑高度控制相当于控规深度。以故宫和皇城为核心逐步向

外提高，共分为 10 个等级。在此前提下又规定行政办公区最大控制高度为 50 米，商业金

融区最大控制高度为 100 米。旧城内对沿干道建筑的高度控制，一般比在街区内建筑高度

控制提高 1～2 个等级等。而巴黎的建筑高度控制除了采用最大高度限制法外，值得关注的

是它的建筑尺度控制。如 1884 年的城市法规规定建筑地面至檐口的最大距离为 20米，顶

楼轮廓线由一个圆弧确定，其半径为街宽的 1／2(最大不得超过 8.5 米)。从 1 784 年起到

1967 年，巴黎在 5次修改规划的过程中，都坚持了这种对建筑尺度的控制。大多的城市历

史学家认为巴黎是一个最具有人的尺度的城市。



3 保护效果

从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北京由于旧城所处的区位优势，近几年旧城的保护工作可说是面临

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规划工作者在总结 1980 年代经验基础上拟订的旧城建筑高度控制规

定，当前已几乎被全面突破。根据不完全统计以一般审定高度和总体规划的规定的原则高度

相比，不少项目都高出了一或两个档次。

巴黎也有很多高层建筑，但这些高层建筑大都位于新区，对老城的景观影响不大。又由于立

法较早，执法较严，是公认的城市传统轮廓线特色保护得较好的城市之一。

经验启示

1 细化城市眺望景观规划控制技术

通过两城市的眺望景观保护现状，我们不得不看到北京沿用的分区高度控制方法所存在的问

题：控制技术简单粗糙、缺乏量化的科学依据、控制效果不够直观、控制要求不够严密等等，

使得部分开发商能够采取各种看似科学的论证手段达到“长高”的目的，严重影响了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严肃性。

因此，为了完善城市眺望景观的保护，必须对其控制技术加以细化，首要的工作便是开展旧

城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的专项保护规划，选择观测点、制定保护目标、确定控制方法，并针

对旧城内每条视线通廊开展研究，依据观赏点的不同、视线角度的不同以及景观标志物的不

同，制定与之相对应的具体控制要求，在技术上提供对旧城天际线进行细节化管控的依据。

在规划编制之前，针对目前城市内、外已是城市建成区的现实状况，有以下两个概念必须加

以明确：

其一，关于视线通廊的保护目标。是保证景观标志物具备其基本特征的部分轮廓线的完整，

而非全部完整。以对城楼的视觉保护为例，就是要保证城楼的屋脊和檐口部分在轮廓系统中

不受遮挡，因此可以以檐口的最低点作为对其前景和背景区域实施控制的基准高度；而对于

古塔，则可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古塔塔身 1/3 或 1/2 的以上部分保持轮廓线不受遮挡，将塔

身 1/3 或 1/2 处作为视觉控制的基准高度，在一定区域内的城市建设均不得超过该高度。

其二，关于观赏景观标志物的视界范围。是以人眼的视觉感知特征为依据，对一定距离内的

空间加以控制，而非无限远。根据前苏联于 1974-1975 年所做的“距离和天气条件对城市

建筑的影响”研究提出，人对城市建筑的注意力根据距离而变化的三个层次：300 米以内可

感知建筑个体的形态和细节，300-1500 米以内可感知建筑群体的形态，任何突出的形态都

将对整体景观感受带来较大的影响，1500-3000 米可感知景观全貌。因此，可以说 3000 米

是人眼清晰感受城市的极限距离，故在此将 3000 米作为观赏景观标志物的视界范围。

2完善城市眺望景观规划管理审批

对处于视觉景观控制区、文物保护建设控制地带等与景观相关的建筑高度控制敏感区域内的

建设项目，若仍采用现行的规划审批模式，仅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字进行建筑高度的控制，必

然会对眺望景观的保护带来很大隐患。因此，加强眺望景观的细节化管理，必须在管理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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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在规划审批阶段要求项目申请人在所提供的规划设计方案中包括一份建设项目的实

景融合效果示意图，即按照所处高度分区的控制要求，选择一个或多个视点借助三维建模软

件或实地“放气球”的方式进行模拟，并融入具有同样视点的现状实景照片中，以真实的视

觉效果反映建设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为规划审批提供形象化的参考依据。

其次，要在规划意见书中对建筑高度的定义加以明确说明。普遍意义上，建筑高度平屋顶建

筑是指女儿墙的高度，坡屋顶建筑是檐口的高度，但在上述建筑高度控制的敏感区域，对于

建筑高度的控制必须按照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最高点计算，包括水箱间、电梯间、烟囱等构筑

物都必须计入在内，对于坡屋顶建筑则应该以屋脊高度为建筑高度。同时，还应对屋顶广告

牌匾的设置加以明确限定，在建筑高度控制敏感区域必须严格限制广告牌匾的位置、尺寸以

及形式，因为被称作城市“第二轮廓线”的屋顶广告牌匾若出现在不恰当的位置，则很可能

会影响到城市眺望景观的保护。

结语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中的古老地标虽然有些已被城市纷乱的混凝土森林所遮蔽，但只要它

们存在就必然会产生城市永恒的眺望，因为这种眺望蕴含着人们对历史的无限回忆与联想。

保护好城市眺望景观就是为了留住这回忆与联想的空间，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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